第十条第（一）款 外资研发中心支持申报指南
对于获得北京市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，按照市级资金的1:0.5给予配套支持，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。
支持条件：
1.企业是申报和承建主体；
2.申报的资质应是政策兑现年度内新获得的；
3.企业在政策兑现年度通过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支持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京科发〔2024〕12号）获得资金支持。
支持方式及金额：按照市级资金的1:0.5给予配套支持，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。
申报材料：
1.年度政策兑现申请书；
2.申报内容汇总表；
3.企业获得外资研发中心的有关通知公告、批复复印件及牌匾照片；
4.市级资金到位证明；
5.在西城区规范经营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6.企业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基本账户信息；
[bookmark: _GoBack]7.其他与申报有关的材料。
